警察人家之高傲地绝版
夏桂林
我自认为是固执得有点发狂的人，舞文弄墨，争强好胜，清高，孤傲，对权贵不屑一顾，对浅薄冷语相讥，最不喜欢走“钢丝”。

世俗像一个腐旧的弄堂，就是在高校这座人们称为“象牙之塔”的育人场所，也到处散发着腐败霉变的味道。
我苦心经营着一张校报，一个人全包排版、编辑、美编、校对、终校、发行所有环节。四个版每月2 期，因而准确地说是张“旬报”，报纸的新闻性因此就大打折扣，一版是纯粹的“政治版”，不讲“政治”是不像一张校报的；二版是《校园经纬》专栏；三版是教师漫笔，常有特约撰稿人文章；四版是纯文学版,清一色“80后作者”的作品。
因了四版的文学副刊，我的办公桌前常常有三、两个或一大群学生在听我讲苏格拉底的哲学，谈海子的诗，说余秋雨的散文和韩寒们的“新概念”，我总是试图凿开他们的内心，并把自己的“思想”投射进去。

在这种场不拿课时费的场合，面对真性情的文学青年高谈阔论，我的声音总是很大，说到忘情处又有点激昂，全然不考虑过道对面是党委书记办公室。更多的时候这种说教是一种自我陶醉的舞蹈，又象是拼命挣扎的演说。对我来说，生活（包括工作，包括办报、谈文学）可以不精彩，但是不可以不鲜明，我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总是很单纯，以至于连学校党委书记也称我为“性情中人”。这是被人欣赏的一面，就象是太阳光下暴露出来的金沙那样鲜明，一切圆满与技巧性的唯喏在我来说太不可能。于是死守着那份高傲与单纯，间或灰心之时，曾自嘲自己就象堂﹒吉阿德。
是的，在大风车的面前我从来未退却，我从不放弃我自认为正确的“思想”，哪怕是一点点。毕竟，太过沉重的东西我背负不起。
从文近三十年的经历，曾为团长、师长、县长、市长、公安局长，更高级别的直至公安部副部长写过讲稿，在九江市城防建设指挥部兼职期间，所编简报每期都要邮寄至朱总理的案头。多少年鞍前马后，咬文嚼字如履薄冰，不敢有半点差错。大凡领导审阅过后定稿便算交差。就在学校入驻仙林大学城新校区之时，校长要在校报上发表一篇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讲话。写手自有写手的规则。领导讲话一般情况下照发，不宜动。但这次是一个例外，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竟用错，而成语是约定俗成的,是中华文化的精髓。搬出《辞海》、《现代汉语成语词典》2001年版核实查对后，将这个成语更正过来便发排。本想这样低级错误不应去请示校长，恐其难为情。岂知校报印发后，校长对此大发雷霆，我搬出辞书作证，他根本不听解释，固执已见。无语。也罢，不论是非。，人家是领导啊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又如何？
岂料想，次日校长竟下令收回所发报纸。连人民日报曾将李鹏总理误印为总经理也没怎样，何况我是在为校长勘误，何错之有？鉴于此，我宁可玉碎，不为瓦全。

 我的固执与傲视权威再次触怒了校长。他电话中命我去他办公室面谈，我不去，校长只好悻悻然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两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“成语论战”，无果。对收报纸更是互不相让，直至校长盛怒之下猛拍桌子。
凭心而论，正厅级的校长是双学位学士，享受政府津贴，经伦满腹，当年我以不惑之年和大专学历进入这所高校当“写手”，就是校长首肯的。本当“涌泉相报”，岂能不讲“政治”？但另一个“我”又说：人生在世不称意，不如散发弄扁舟；士可杀，不可辱！人不可有傲气，但不可无傲骨。如果以屈辱为代价，为“五斗米”而折腰，不是本质上的我。
就在校长拍桌子的一刹那，我也拍案而起：“在这样一个不讲理丶蛮横的校长面前，我宣布：我辞职！看谁能将桌子得更响！”

校长的目光一下子呆滞了。这是他意想不到的结果。也许，他习惯了献媚的笑脸，拍马的唯喏，不能容忍我对权威的蔑视与挑战，他更不知道，早就有一位经营国贸生意的大款战友，曾以年薪10万的诱惑要我与他一起去商界驰聘，因总是留恋这写手的“铁饭碗”下不了决心。今天，是时候了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何苦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？
但对决的结果是：校长在愕然之后，竟同意不收报纸，收回成命，这也出乎我的意料，我当即给校长道歉，校长亦握手言和，不记“小人”过，甚至当即要请我吃午饭，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。

这场“闹剧”就此收幕，校园内对此各有贬褒。两年多过去了，我与校长之间，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，风平浪静。大凡校内重量级的文字材料均出自我之手，主编2本文学专著，兢兢业业办我“一个人”的报纸，策划电视专题片，经营文学网站，甚至教授写的文章，最终还是由我来“过刀”，日子过的充实而波澜不惊。
但从世俗的角度看，一个喜好舞文弄墨，单纯而执着的不畏权势的人，永远地“为人作嫁”,心身疲惫，应当高傲地绝版。
